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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結構
二零零六年七月二十七日，本公司以資本化本公司股份溢價賬之方式發行

114,640,909股紅股。紅股自二零零六年八月一日起於聯交所買賣，將已發行

並於聯交所買賣之股份總數增加至229,281,818股。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八月

九日訂立補足認購協議，按每股0.40港元作價配售22,900,000股新股份。於二

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的已發行股數共為252,181,818股。

董事於股本證券之權益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各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在本公司或任

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任何權益

或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規定被當作或視為擁有的權益或淡倉），

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登記在該條所述的登記冊內的權益或淡倉，

或根據上市規則所載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

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統稱「須予披露權益或淡倉」）如下：

本公司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持有已發行

名稱 附註 普通股數目 持股百分比

徐德強先生 1 35,900,000 14.24%

丘忠航先生 2 5,300,000 2.31%

周家和先生 400,000 0.16%

附註1： 本公司執行董事徐德強先生個人持有5,300,000股股份，並因持有Four

Gold MS H01 Limited之股權，而被視為於30,600,000股股份中擁有權

益。

附註2： 本公司執行董事丘忠航先生因持有Sellwell Enterprises Limited之股權，

因而被視為於5,300,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並無本公司任何董事或主

要行政人員擁有或被視為擁有任何須予披露權益或淡倉。


